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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22-048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为了规范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则和《公司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说明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

关联监事回避了表决。该议案业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关联

监事回避了表决。 

因公司日常经营业务需要，结合 2022 年上半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同时对公司与关联方下半年拟开展的业务情况进行分析后，预计公司与关联方东

阳市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公司”）、东阳市三禾水电安装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禾水电”）、浙江横店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热电”）、浙江横

店英洛华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洛华进出口”）之间需增加交易额度 2,700

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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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2 年度

原预计金

额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已发生

金额  

2022 年度

预计增加

金额 

采购燃料 东阳市燃气有限公司 采购燃料 市场价格 11,200.00  7,416.93 1,800.00  

工程承包 
东阳市三禾水电安装有

限公司 
工程承包 市场价格  756.00  523.67  600.00  

采购产品 浙江横店热电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市场价格 2,800.00 1,633.03  200.00  

销售商品 
浙江横店英洛华进出口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10.00  184.34  100.00  

 合计   
15,066.00 9,757.97 2,700.00 

（三）2022 年 1-7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2年 1-7

月实际发

生金额  

2022 年原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采购燃料 
东阳市燃气

有限公司 
采购燃料 7,416.93 11,200.00 0.95% -33.78%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2-015）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http://cninf

o.com.cn） 

工程承包 

东阳市三禾

水电安装有

限公司 

工程承包 523.67 756.00 0.07% -30.73% 

采购产品 
浙江横店热

电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1,633.03 2,800.00 0.21% -41.68% 

销售商品 

浙江横店英

洛华进出口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84.34 310.00 0.02% -40.54% 

 合计  9,757.97 15,066.0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介绍 

1、燃气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江彬，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住所为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区，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特种设备设计；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燃气汽车加气经营；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危险化学品经营。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的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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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67.52 万元，净资产 18,827.8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2,548.07 万元，净利润

1,560.61 万元（未经审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三禾水电，法定代表人：胡全兵，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 万元，住所为浙

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区，主营业务：水电安装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消防

安装工程、弱电安装工程、暖通安装工程施工；非标准钢结构件的制作、安装。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的总资产 954.79 万元，净资产 794.38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 503.55 万元，净利润 39.08 万元（未经审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横店热电，法定代表人：何永强，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住所为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工业区，主营业务：发电、供热，供热管道维护，煤灰煤渣销

售。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的总资产 31,103.41 万元，净资产 11,013.9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2,106.21 万元，净利润 547.41 万元（未经审计）。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4、英洛华进出口，法定代表人：魏中华，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住

所为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万盛街 42 号 301 室，主营业务：许可项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该

公司的总资产 20,069.72 万元，净资产 9,144.5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3,483.11 万

元，净利润 230.17 万元（未经审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燃气公司、三禾水电、英洛华进出口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孙公司，因与本公司

同受横店控股控制，从而与本公司均构成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横店热电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从而与本公司构成

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经营状况及历年实际履

约情况分析，上述关联方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

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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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价政策和依据 

（1）燃气价格根据政府物价管理部门批准实施的价格执行。 

（1）公司采购产品、工程承包等价格均按行业之可比当地市场价格进行。 

（2）公司销售产品价格与对非关联方客户销售价格一致。 

2、交易价格 

根据不同的交易类别，进行不同的定价，天然气以官方定价为基准，其他产

品买卖以交易发生时市场价格双方共同确认，工程建设通过招投标确认交易价格。 

3、交易总量或其确定方法 

交易双方在预计金额内，根据实际发生分次确定数量并签署协议。 

4、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货到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付清货款或双方协商确定的其他方式。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上述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需要及时与关联方签订协议。 

2、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且经公司董事会批准本合

同后生效。 

3、协议有效期：2022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国特大型民营企业，产业涉及

电气电子、医药健康、影视文化、新型综合服务等，其下辖子公司和孙公司众多。

因此，在双方互利和资源共享的前提下，公司与关联方必然会发生一些关联交易。

此次发生的交易必要性如下： 

1、公司向燃气公司采购燃气，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2、公司与三禾水电之间的水电安装业务，系公司水电工程安装所需。 

3、公司与横店热电之间进行的电力、蒸气等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4、公司与英洛华进出口之间的产品销售，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中天然气以政府定价为基准，其他交易按市场化定价原则，交

易遵循客观、公正、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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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与燃气公司、三禾水电、横店热电、英洛华进出口之间的关联交易，主

要为产品采购、产品销售、工程承包，这些交易能够良好保障公司供应渠道及配

套服务，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为双方正常的商业往来，涉及金额占公司同类

业务比重较低，且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已形成多年业务往来，合作期间效率较

高，有利双方的沟通接洽和资源共享。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产生

对关联人的依赖，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就《公司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

见如下： 

1、公司事前就拟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通知了我们，我们于会前收到

了公司提交的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的相关材料，对资料进行了认真的

审阅，并对公司 2022 年前期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和必要的沟通，分

析了其与各关联方增加关联交易金额的必要性。 

2、公司拟审议的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

交易价格以政府定价或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体现了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

相关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日常关联交易发生的金额及预计增加的各类

金额占其同类业务比例较低，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同意公司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

董事徐文财、胡天高、厉宝平应予以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就《公司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增加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且涉

及金额占公司同类业务比重较低。因此，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构成

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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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独立性。 

2、交易定价原则为按政府定价或市场价格定价为基准，公允、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公

司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时均回避表决，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